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金属管状电热元件

JB/T 2379-93

代替1B 2379-78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金属管状电热元件(以下简称元件)的各项要求，包括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及其订购和供货等。
    本标准适用于按第3.1, 4.1和4.2条要求设计制造.工作电压不超过440 V，以金属管作为外壳的

管状电热元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日用和类似用途的管状电热元件。
    对在真空中或绝对压力超过1 MP。的介质中使用以及有特殊要求的元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

合相应的特殊要求标准.

2 术语

    本标准所使用的术语含义如下:
211 金属管状电热元件

    以金属管为外壳，合金电热丝作为发热体，在一端或二端具有引出棒(线)在金属管内填装密实的氧
化镁粉绝缘介质，以固定发热体的电热元件.

2.2 引出棒(线)

    与发热体连接，供元件与电源、元件与元件连接用的金属导电零件。
2.3 展开长度(L), mm

    元件图祥上金属管的直线与弯曲部分长度的总和。
2.4 发热长度(t)，mm

    元件图样上布置发热体部分的长度.

2.5发热表面积，cm,

    发热长度上金属管表面积。
2.‘ 表面负荷，W/cm0

    发热表面上单位面积的功率.

27 充分发热条件
    使元件达到规定工作状态的工作条件。

2.8 瓶定电压，V

  ，指在设计时规定并在元件外壳上标出的接在元件上的电压。

2.9额定功率，kw
    指在设计时规定并在元件外壳上标出的元件输人功率。

2.10 工作电压，V

    对单支接人电源的元件，是指设计时规定的接在元件上的电压，即饭定电压.

    对多支串接到电源的一组元件，是指设计时规定的接在这组元件上的电压。
2.11 工作温度，℃

    在额定功率和充分发热条件下，元件发热表面的平均温度。
2.12 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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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27倍的额定功率和充分发热条件下，元件发热长度上最高温度点的温度。
2.13 模拟条件

    在本标准各条款的状态下，采取措施使元件的工作温度与规定值基本相符的工作条件。
2.14 允许修复

    指对元件的引出棒损坏、金属表面涂层损坏、绝缘子破碎和密封失效进行的修复，且修复后不影响

元件的性能和正常使用。

2.13 恢复

    由于使用和长期存放等原因，元件的电气绝缘性能低于标准值，通过供箱干燥等方法，使其电气绝
缘性能恢复到标准值的过程，且不影响元件的性能和正常使用。
2.拓 损坏

    元件有下列情况之一即被视为损坏:

    a. 元件耐电压低于标准值、泄漏电流值大于5 mA或绝缘电阻值低于1 M(1，又不可恢复;

    b. 外壳有火焰发射及熔融物、表面严重腐蚀或其他不允许修复的损坏;

    c. 元件的实际功率比额定功率超差20%e

3 产0vo分类
                    矛

3.1品种和规格
3.1.1元件按荃本结构分为以下四个品种:
a. 双端引出的元件，结构代号A,其尺寸代号和名称应与图1基本相符.

十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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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b.双端引出，其中一端接外壳的元件，结构代号B,其尺寸代号和名称应与图2M本相符。

                                          图 2

c. 单端引出.引出棒并行的元件，结构代号C,其尺寸代号和名称应与图3基本相符。



J13/T 2379一93

L ai L"4a

LaP

                                            图 3

d.单端引出，引出棒同轴的元件，结构代号D;其尺寸代号和名称应与图4荃本相符。
                                                      L .

异
La,

:、峨浪

                                                图 4

    注 图 1̂-4所示序号和符号的含义如下:

        L一元件的展开长度，牡元件的外径，S-元件的壁厚，Lei. La，一引出棒管内部分味庭叉L。一尾部
    不发热长度门一引出棒;2_.端部密封料，3-合金电热丝，4-绝缘城充料载化镁粉，5-金属管，‘一金属堵头，

3.1.2元件按其与被加热介质配合情况可分为: _、
    a. 普通元件:主要用于气体、液体加热的元件。

    b. 嵌装元件:主要用于金属固体的加热以及对外径尺寸偏差有一定要求的元件。

3.1.3各个品种的元件按外径尺寸分为多个规格。外径尺寸(直径，，mm)应在下列规格中选取:
    22, 20, 16, 14, 12, 10, 8.5和 6.5.

3.2 型号

    元件的型号及其所代表的含义规定如下:

                  口 口 口 口 口 }一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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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主要参数
    元件的主要参数奴下，
    ‘电银电压，V,
    b.电撅撅率，Hz;

    c.额定电压，一V, _

    d.饭定功率，kW

    二工作很度，℃，

    t.外径，mm,

9.展开姆度，
血外形尺寸，
1.重量，kg.

幻飞nl;

4技术要求

4.1设计要求
    元件的设计应满足傅用、更换方便犷可靠、耐用、安全、经济、合理及节约能漂等要求。-

4.1.1设计标准

号:7Gf  71211"    0a 3},:T1f.套  1}I}u}}纂耀梦                 A探        1̀}  i毫   r N*asl, mom,}}: ,5  p,. c k td  } .  cnO }*, CV',WV4f+, CU7k,             !T  ,图形”
    对单位制;电源龟压护电源频率有特殊要求时，可按条8.9条提出.

4.1.2

        a .

环境条件

*9减库;f)Allf 1000 m,。
周围环境温度-20 --501c;
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0%(环境温度为25'C时};
周围无导电尘埃、爆炸性气体及能严重报坏金属和绝缘材料的腐蚀性气体;
没7̀k明显的冲击与振动二

阮

c.

已

e.

    若用户有特殊婆求时，7按竿           8.12条提少，
4.1.3 安全与卫生-

4.1.3.1用子可燃性气氛币加热的元件.在设计时应考虑避免发生爆炸事故.
4.1-3.2浦千压力介质中加热的完件，一在设计时应考虑避免金属普、焊缝、密封件报坏造成泄压事故，
4.1.3.3用于有毒有害介质中加热的元件，在设计时应考虑避免金属管、焊缝、密封件撅坏造成有寄有
害介质泄4事故、
4.1.3.4 昌一饮食用具接触的壳件的外壳或涂层必须符合国家卫至标准
4.1.4材料 ‘
  制造元件用的材料应根据其使用要求合理地选择、且应特合其质量标准的规定.

4.1.4.1元件金段管常用材料及其允许的最高温度如表1所示。
                                          表 生

--一一一 一万丽真属4#一 { 3ti}}li7e }命
            银 T4

一 一 ‘月‘ 乙舀二，一 一 一碑硕，，，卜‘~~‘ .，，，，，一一一 ， ~卜~ 一

铝 Ll-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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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材料及其牌号

不切钢OCr18Ni11(1Cr18Ni9Ti)

镇基合金钢Inmloy8OO"

允许的最高温度，℃

600850
    注:1)主要成分为:0.04%C, 0.75%Mn, 0.35%si, 20.5%Cr, 32.00%Ni, 0.30%Cu和余f Fe.

4.1.4.2元件金属管常用材料在常用介质中允许的最高的表面负荷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表面负荷W /C., 加热介质、加热特点及其代号 金属管材料及其牌号

5

水、弱酸、弱碱溶液的煮沸，S

铝 LI-L4

7 铜 T4

9 碳钢 10

11 不切钢 OCr18Ni11(1Cr18Ni9Ti)

0.7 食物油、润滑油、液压油，Y
      铜 T4,碳钢 10

不诱钢 OCr18Ni11(1Cr18Ni9Ti)

4 游料油， R
          破钢10

不切钢 OCr18Ni11 QCr18Ni9Ti)

24 压力大于 1MFa的水，A 不锈钢 OCr18Ni11(1Cr18Ni9Ti)

2

静止空气 ，Q

碳钢 10

5 不锈钠 OCr18Ni11QCr18Ni9Ti)

10 镍基合金钢Incoloy800

2.5

流速不低子 6m/s的空气，L

碳钢 10

5.5 不锈钠 OCr18Ni11(1Cr18Ni9Ti)

11 镍荃合金钢Incoloy800

13
元件被浇铃、嵌装、压制在铝、钢、俐

等材料中， M

          碳钢 10

不锈钢 OCr18NilI<1Cr18Ni9Ti1

4.1.4.3对最高温度高于450'C或在其加工中可能遇到的温度超过450℃的元件，不得使用黄铜引出棒。
4.1.5 结构

4.1.5.1元件在设计时应考虑热膨胀、烧蚀、氧化、蠕变等影响，以免在正常工作中因变形等产生故障。
4.1.5.2 元件内部结构的设计应保证制造元件所选用的材料在最高温度或在其加工中可能遇到的最高
温度情况下不被扳坏，仍能可靠地工作.

4.1.5.3 元件的焊接结构设计应符合有关标准.受压元件的焊缝特别是容器内的部分，应尽量少。焊缝
的设置应便于检查.
4.1.S.4 承受压力元件外壳及其附件的设计必须符合有关的标准。

4.1.‘.， 元件(包括端部)必须是密封的
    注:若有协议，端部可采用临时密封措施或不密封，且端部的密封性能不考核.

4.1.5.‘ 用于侵蚀性介质加热的元件必须采用耐蚀的金属管或有保护套，以保证元件的工作寿命.
4.1-5.7 外壳为普通钢材或性能优于普通钢材的其他合金材料时，其壁厚应不小于。.35 mm。外壳为铜

或铜合金等材料时，则必需具有相应的机械强度，使其能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

4.1.‘.8 元件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管径的2.5倍。
4.1.5， 元件的弯曲形状必须保证引出棒的内端处于管子的直线部分上，并且和弯曲起点距离应不小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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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m.

4.1.5.10元件中电位差大于40 V的两载流部分间以及载流部分与外亮问的间隙和绝缘填充物的厚度

应不小于1 mm。外露引出棒与外壳间的距离应不小于1 mm.
    往:若有协议，上述间隙和距离可小于 1 mm,但需加强设计，精心制造以保证性能及可靠性。

4.1.5.11元件引出棒管内长度应不小于表3的规定。
                                              表 3                                        mm

引出棒外径 甲
金 属 管 外 径

6.5 8.5 10 12 14 16 20 22

2(甲《3 20 25 30

3<T<4       20
l

25 30 }'35}} 40
4<,P<5 30 35 40 60 }一
5<W<6

一l —
40 60 $0

甲>6 I 艺 息0

4.1.5.12 引出棒的截面积应不小于电热丝截面积 的 7活。

4.2 制造要求

    元件的制造应符合按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并满足产品标准和有关技术文件的要求。
4.2.1元件的焊接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只有在设计规定的地方才允许采用熔化焊、硬钎焊、软钎焊，

但这些工艺不允许用于修补有缺陷的元件，

4,2.2引出棒应能承受历时3 min的拉力试验，而不发生位移和断裂现象、试验拉力为引出棒杭拉力的
70%，但不大于1000 Iti .

4,2.3用于加热液体接头安装在液面以下的元件.应能承受。.5 MPa历时,5 m。的静水压力试验，而无
渗漏，承压。. 1 MPa以上的元件也必须进行历时5 min水压试验，应无渗漏、无变形，试验压力为设计
压力的2倍，但不低于。.5 MPa.

4. 2. 4元件的金属管不得有明显的机械伤痕或局部膨胀，弯曲处不得有皱纹、凹凸等现象.

4.2写涂漆层、电镀层、金属或非金属喷镀层、渗铝层应均匀牢固，不应有气泡、剥落或局部堆积等现
象 。

4.2‘ 元件 的外径 尺寸偏差应不IM过裹 4规宁的范围

    *  R  12 ! 10. 18 } 一
4.2.7元件展开长度偏差应不超过表5规定的范围。

                                            表5

展开长度 L

《二1000

李1000 士10

:.::
引出棒外露长度偏差应不超过_Y rnm.

弯曲成形后元件的安装尺寸及一些需要考核的几何尺寸偏差应不超过表6规定的范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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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本尺寸 L 偏 差

L< 500 土3

500成L<1000 士5

L》1000 土10

4.2.10 管内引出捧长度Lai. L。偏差应不超过士2%或士5 mm.

4.2.11 尾部不发热长度Ld。偏差应不超过士5 mm.

4.2.12 单端引出元件的发热长度偏差应不超过士5写或士20 mm.

4.2.13 发热体应沿管子轴线方向均匀布置，单位长度的电热丝圈数偏差应不超过1500.

    对发热体有特殊要求时，可按第8.2条提出。

4.3 性能要求
4.3.1升温时间

    在试验电压下，元件从环境温度升至试验温度的时间应不大于15 min.

4.3.2额定功率偏差
    在充分发热条件下，元件的额定功率的偏差应不超过下列规定的范围:

    对额定功率小于等于100 W的元件为:士10%.

    对额定功率大于100 W的元件为:+5 00~一10%或low，取两者中较大值.

4.3.3泄漏电流
4.3-3.1 冷态泄漏电流以及水压和密封试验后泄漏电流应不超过0. 5 mA.

4.3.3.2 工作温度下的热态泄漏电流应不超过式(1)的计算值，但最大应不超过5 mA.

一告tT X 10-0················‘········································⋯⋯‘，，
式中:I-热态泄漏电流，mA;

      t— 发热长度，mm;

      T— 工作温度，℃.

    当多个元件串接到电源中时，应以这一组元件为整体进行泄漏电流试验。

4.3.4 绝缘电阻

4.3.4.1 出厂检验时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 Ma.

4.3.4.2 密封试验后、长期存放或使用后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 Mn.

4.3.4.3 工作温度下的热态绝缘电阻应不低于式(2)计算值，但最小应不低于1 M11.
。 10-0. 01ST . _，
x’一一一丁一一 x l u- ‘”’“‘”’..’”’”’”’”’”’..’”‘”’“‘”“‘.“” tz)

式中:R— 热态绝缘电阻，Mn,
    t— 发热长度，mm=

      T— 工作温度乍℃.

4.3.5 绝缘耐压强度

    元件应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电压下保持1 min，而无闪络和击穿现象.
4.3.‘ 经受通断电的能力
    元件应能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经历2000次通断电试验，而不发生损坏。

4.37 过载能力

    元件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输入功率下应能承受30次循环过载试验，而不发生损坏.
4.3.8 耐热性

    元件在规定的试验条件和试验电压下应能承受1000次循环耐热性试验，而不发生损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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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一般要求
5.1.1元件的通电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二 环境温度为20土5*C，无风无强烈热辐射，相对湿度不大于85%;

    b. 电源电压偏差不超过土I% F

    c. 元件处于充分发热条件或模拟条件下.

5.1.2双端引出其中一端接外壳的元件的泄漏电流测量、绝缘电阻测量和绝缘耐压试验，应在一瑞冲

与外亮连接时进行，并且不进行这几个项目的型式检验。若需要进行仲裁试验时，将已连接起来的扮
用机械办法剥离，但不能损坏本体，然后按图1元件进一步加工后，再做全部项目或需要项目的试验

S.2引出棒拉力试验(第4.2.2条)
    将元件固定，然后将设定的重物(包括悬挂到引出棒所猫要的附件)垂直悬挂到引出捧上，历时

3 min，然后检验之。
5.3 密封试验(第4.1.5.5条)

5.3.1元件外壳密封试脸
    将元件浸在酸化水中x在水中加2%-3%的盐酸、硫酸或硝酸)3卜，并采取措施使元件的端面露出报

面 5̂-10 mm,然后依次进行绝缘电阻测量、泄漏电流测量和绝缘耐压试验。

    注 对进行水压试脸的元件，此项可不做.

5.3.2 元件端部密封试验
S.12.1对试验箱(室)的要求
    a. 在试验箱(室)的有效工作空间中应装有温、湿度传感器用于监控试验条件。
    b 试验箱(室)有效工作空间中各处温度应均匀并尽可能和控温点的温度一致，应能保持在

40土2'C，相对“度应能保持在(93士;%)的范围内.
    注，土2℃的沮度允差包括侧量绝对误差以及有效工作空间内温度的均匀性、披动度。为了保持所要隶的f!I,控制点

的退度彼动应保持在土。.5℃范圈内.

    C 试验箱(室)内的冷凝水要不断排出，排出的冷凝水在纯化处理前，不得再作为湿源的水使用。
    d. 直接用来产生湿度的水的电阻率应不小于500 12 " m,

    二 元件的特性及电气负载不应明显影响试验箱(室)内的条件.

    E.试吸箱(室)壁上和顶上的授结水不得滴落到元件上.

5,3.2.2试验方法
    a. 元件应在不包装、不通电、“准备使用状态”和正常工作位置或按有关标准的状态放入试验箱.首

先在箱内40℃条件下预热，当元件温度稳定后再加湿，以防止在元件上产生凝结水。

    b. 试验时间48 h.

    c.在试验结束后，将元件自试验箱(室)内取出，放在环垅温度为20士50C ,无风、无强烈热豁射，

相对湿度不小于60 %环境里 然后依次进行绝缘电阻测量、泄漏电流测量和绝缘耐压试验。
    d. 从元件取出到绝缘耐压试验结束的总时问不得超过10 min.

5.3.2.3密封试验后允许对元件进行恢复。
5.4 X光检查

    对单端引出，引出棒并行的元件的两引线间距离(第4.1.5.10条)、管内引出律长度偏差(第4.2.10
条)、尾部不发热长度偏差(第4.2.11条)、单端引出发热长度偏差(第4. 2. 12条)和单位长度电热丝圈数

偏差(第4.2.13条)进行X光机显示测量。根据元件的设计图样在引出棒与发热体连接处紧靠管子放置
100 mm长的铅条，中间每隔200 mm放置50 mm长铅条，但至少放置一条50 mm长铅条。试验时以铅

条长为基准，铅条长偏差应小于10. 5。二，允许元件在压缩定长后和弯曲前进行测 。引线问距离的洲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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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必须自X光源看下去清楚看到二根，使X光片显示的二引线间距离最大。尾部不发热长度通常在整

个尾部X光片全显示后测量.

    单位长度电热丝圈数偏差按式((3)计算，计算时必须包括100 mm长铅条中自引出棒起的50 mm段
电热丝圈数。

一
△一maxi 11一令I)

式中:△— 单位长度电热丝圈数偏差，

    i- 侧量用各50 mm长铅条的序号，i=1, 2......k;
    ni- 第i条50M二长铅条长度上电热丝圈数;

      k- 50 mm长铅条总数，包括引出捧端的。

    n— 由测量算得的50 mm长度上电热丝圈数平均值.
    注。当X光片能够全部显示元件时可按显示的实际尺寸乘上比例系数计算。

S- S 升温时间测量(第4.3.1条)

    试验时将元件置于静止的空气中，在冷态情况下将元件接上试验电压，测出达到试验温度的时间.
    试验电压是使元件达到额定功率0.73倍的电压。试验温度为工作温度的9000,

5.5.1试验温度的测定:用表面温度计或热电偶在元件外壳规定的测温点上进行温度测量，取各个测温
点上所测得的温度平均值作为测量温度。测温点分别位于元件发热长度的1/4, 1/2和3/4处。

5.5.2对升温时间估计能达到要求的元件，测量时应先降低供电电压进行试验，若合格则认为这次合格。
否则应待元件彻底冷却后再升高电压通电试验，直到规定的试验电压为止。

5.‘ 额定功率测量(第4.3.2条)

5.6.1额定功率应在元件处于充分发热条件或模拟条件下，达到工作温度10 mm后用功率表或电压表、
电流表测量.测量用仪表的精度应不低于1.5级。

    元件工作温度应用下列方法确定:

    在充分发热条件下，用表面温度计或热电偶在元件外壳规定的测温点上进行温度测量，各个测温点
上所测温度的平均值即为工作温度。测温点取三点，分别位于元件发热表面的最高温度点、最低温度点

和中间温度点。

5.6.2 当多支元件串接到电源中时，应分别测量各支元件的功率。
56.3在出厂检验时，允许通过N量元件的冷态直流电阻值，并按式(4)进行功率折算;

                                        _ U'
                                          P二二护二一 “。。.。。.⋯ “⋯ 。。.。“。” 。“。⋯ “。。二。.。。.⋯ 。，‘⋯。.“..。二。 (a)
                                  ‘ R。·Ct

式中;P— 功率，kW;
      U- 额定电压，V;

    Ro— 冷态直流电阻，n;

    Ct— 电热丝的工作温度系数。

    冷态直流电阻及其偏差以及电热丝的温度系数，必须在技术文件中明确规定，用于测量冷态直流电

阻的仪表的精度应不低于1级.

5.7 泄漏电流测量(第4.3.3条)

    本试验使用的毫安表精度应不低于1.5级.对于多支元件串接到电源中的一组元件，测量泄漏电流

时应将元件外壳全部并联接到毫安表.

5.7.1冷态和密封试验后的泄漏电流测量

    试验应在元件不通电的情况下进行。
    使元件的外壳与大地绝缘.然后将试验电压加在元件任一引出棒与外壳之阿，用接在连线中的毫安

表mA测得的电流即为泄漏电流。

    试验电压U。为额定电压1. 1倍.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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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电路的原理图如图5，

                                                  图 5

5.7.2 热态泄漏电流测量

    试脸应在元件通电并达到工作a度的情况下进行。
    工作温度可参照第5.6.1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

    将元件接通电压，调整试验电压U，使输入T};率等于欲3功率的1. 15倍，在元件达到工作R度 !0

nun后开始泄漏电流测量.测量时应通过开关F'的转换。分别亡两 î̀引出棒测母诞漏电流，并取其中的

较大值为准进行考核。

    试验电路原理图如图6,

                                                图 6

5.8 绝缘电阻侧量(第4. 3.4条)

    本试验用500 V兆欧表进行恻量。在试验时。元件外壳与兆欧表不得通过大地构成回路，以免影响
测量精度。同时要考态环境对测量梢度的影up

    兆欧表应接在元件任一引出棒与外壳之间。

58.1冷态绝缘电阻和密封试验后绝缘电阻ON

5.8.1.1冷态绝缘电阻侧量应在提供元件24 h后进行。试验时允许使用高于500 V，但不超过2000 V
的兆欧表进行测量. 「 、

‘.8.1.2 密封试验后绝缘电阻测量应在密封试验后30 s内完成。

5.8.2 热态绝缘电阻测量

    试验应在元件处于工作温度时进行。工作温度可参照第5.已.1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
    接通电源使元件达到工作温度并保待10 min后断电，在断电后1 mi。内完成测量。在这1 mi。内不

准采用任何使元件降温的强迫冷却方法。
5.， 绝缘耐压试验 第4.3.5条)

5.，.1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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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 推荐的试验电路如图7

      Tl- 调压器， T2— 试验变压器. R- 保护电阻. Cx— 试样， S— 电压测全球献;

      PV— 电压表， FU- 熔断器. HL- 指示灯， SB1, SB2- 按钮， KC— 过流继电器‘

              KM- 接触器， KC', KM'— 触点; SV— 门限位开关. QK— 电谭开关。

    试验电路应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a.试验变压器的容量应保证次级撅定电流不小于。. 1 A,

    h， 试验电源应为50 Hz的正弦波，试验变压器枪出电压波峰系数为了厄，士70u;

    c.保护电阻的阻值以高压每伏。.2-0.5 fl计算;
    d. 调压器应能均匀地调节，其容量与试验变压器相同;

    e.过流继电器应有足够的灵敏度，保证元件击穿时在。1:内切断电流，动作电流应选择适当值，
避免发生击穿后不动作或未击穿时误动作，

    f. 高压侧的电压用精度不低于1.5级的静电计、球隙或通过精度不低于。.5级的电压互感器来测

量。低压侧的电压用精度不低于0.5级电压表测量，其测量误差应不超过土4%.

‘9.1.2试验电压规定如下:对工作电压不大于250 V的元件为1500 V，对工作电压大于250 V，但不大
于440 V的元件为2000 V,

5.，.2 试验方法

    首先设定动作电流，然后在元件的引出棒与外壳之间以每秒。5 kV的速度将试验电压升到规定值
并保持1 min,

5.9-2.1 动作电流由下式决定:
                                                  _ U二

                                      ‘” RH ---一”一’\J1
式中:1H— 动作电流，mA,

    U�— 试验电压，V,

      RH- 120 kd1,

    动作电流应圆整到整数值。
5.9.2.2 当多支元件串接到电源中时，应以这一组元件为整体进行试验。
    在元件出厂检验时，允许在相同的试验电压下对每一支元件单独进行试验.例如-4支械定电压各为

95 V的元件串接到380 V电源中，在型式位验时应4支元件串起来做2000 V绝缘耐压试验，而在出厂
检验时.可以对每支进行2000 V绝缘耐压试验.

5.9.2.3 出厂检验时允许将试验电压提高25 ，动作电流不变，进行1，绝缘耐压试验。
5.9.2.4对多支元件串接到电源中的一组元件，进行单支元件出厂检验时，应将动作电流减半.
5.10 通断电试验(第4.3.6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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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元件接入电源，在元件达到充分发热条件后10 mill开始作2000次通断电操作。
    通电时间为1. 5 nun,断电时间为0. 5 min,

5.11过载试验(第4.3.7条)
    将元件接入电源，同时调节电压使输入功率达到规定值，元件在充分发热条件下，通电1 h,然后断

电冷却0.5h到室温(必要时可采用弧迫冷却)。通断电的循环次数为3。次。

    对额定功率不大于100 W的元件，过载试验的铀人功率为额定功率的1.3倍;对大于100 tiV的元件，

过载试验的枪入功率为械定功率的1.27倍或1.21倍加12 W,取两者中的大位。

5.12 耐热性试验(第4.3.8条)

    将元件接上试验电压，在充分发热条件下，对其进行循环jar断电操作。通电和断「翔才间分别为60 min
和20 min，在断电期间元件应冷却至室退(必要时可以采用强迫冷却)。加环次数为1000次

    试脸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08倍。
    在耐热性试验时元件的外壳应通过3A保险丝接地，

检验规则

‘1脸收形式
    元件应分别情况进行出厂检驭和型式检验,
    元件的脸收形式和要求山制造厂和用户商定(见第8.1条)。

‘2 出厂检-'9

‘2.1凡提出交货的产品，均需按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校验。侮个产uu山正业质检管理部门检验合

格，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或在产品上标上厂‘方规定的合格标i11方能出厂。
6.2.2 出厂检脸项日及顺序如表7,

                                                  表 7

序 兮 试 验 项 日 技 术 要 求 试 -'S7 方 法

1 标志检查 第7.2, 7.3条

2 外观校查 第4. 2. 4--4. 2. Y条

3 水压试脸 第4.2.3条 第4.2.3条

4 冷态绝缘电阻目勇 邓 4.3-4.1条 第5.8.1条

5 冷态绝缘耐压试验 第 4. 3. 5条 第 5.9条

6 钗定功卒测量 第 咭3.2条 第 5.(;条

? 包装检查 第 75条

‘3 型式检验

‘，3.1凡属下列悄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u. 试制的新产品;

    b. 设计和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C. 停产一年以上，再恢复生产;

    V. 对连续批量生产的产品，至少一年进行一次，其中耐热性试验皿年进行一次。

G. 3. 2 型式检验的元件应从出厂位验合格且经包装后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G. 5. 3  YJ于W式检骏的元件应分三组，每组二件.

6,3-3.1第一组M式检骏的项目及Phar-如表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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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试 脸 方 法

1 标志检查 第7.2, 7.3条

2 设计要求检查 第4.1条

3 外观检查 第4.2.4-4.2.9条

4 X光检查
第4.1.5.10, 4.2.10, 4.2.11, 4.2.12,

4.2.13条
第 5.4条

5 水压试验 第4. 2.3条 第4.2.3条

6 密封试验 第4.1.5.5条
  第5.3 , 5. 9,
5.7.1, 5.8.1条

7 冷态泄漏电流测量 第4.3.3.1条 第5.7.1条

8 冷态绝缘电阻测量 第4.3.4.1条 第581条

9 冷态绝缘耐压试验 第4.3.5条 第5.9条

10 额定功率测量 第4.3. 2条 第5. 6条

11 热态泄漏电流测量 第4.3.3. 2条 第 5.72条

12 热态绝缘电阻测量 第4.3.4.3条 第 5.8.2条

13 热态绝缘耐压试验 第4.3.5条 第 5.9条

14 升温时间测量 第4.3.1条 第 5.5条

15 过载试脸 第 4.3.7条 第5.11条

16 引出棒拉力试脸 第4.2. 2条 第 52条

‘.3.3.2 第二组型式检验是通断电试验，按第5.10条进行，应符合第4.3.6条要求.

‘.3.3.3 第三组型式检验是耐热性试验，按第5.12条进行，应符合第4.3.8条要求。

6.3.礴经型式检验后的元件不得作为成品交货。

6.3.5在型式检验中，任何一个元件，任何一个检验项目均应合格。如果仅有一个元件的一个项目不合
格，允许重复试验，否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重复试验应从该批产品中抽取加倍数量的元件，进行该项目的重复试验。只要有一个元件的该项目

不合格，即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d 其他

    订货方有权检查产品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交货时按出厂检验项目验收，若对产品质量有疑问时，有
权要求增加直至表8试验.若试验合格连同被试验的元件一起交货.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元件外壳上必须有永久性的标志。

7.2标志的内容应包括;

    :. 制造厂代号(对出口产品应标明国名代号)，

    b. 加热介质及加热特点代号;

    c. 额定电压，Vs

    d. 额定功率，kw;

    e. 出厂年、月。

    z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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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对用于加热液体接头安装在液面以下的元件和承压0. 1 MP。以上的元件都必须有承受水压力的标

志。

7.4对外壳是10号钥或类似材料又未经电镀喷漆等处理的元件，应对外壳进行防锈处理。

7.5元件应装在包装箱内，以免运箱时受到冲击振动而报坏.
7.5.1包装箱内必须有合格证、装箱清单和使用说明书。

7.5.2包装箱外应有耐久明显的标志，其内容应包括:
    ‘ 侧造厂名称，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元件的致ft

    心.净!、毛!。

    二 箱子尺寸.
    [.袭箱编号，
    9.轻放、防晒、防雨、防潮的标志;
    匆. 出厂日期(年、月).

7.5.3用户如对包装有特殊要求时，可按第8.2条提出.

，.‘元件应存放在空气流通、无腐蚀性气体并不受到雨、雪侵袭的仓库中。

8 订晌和供货

公.1 订的
                                                      了

    用户在订钩文件中应对元件提出详细的要求，包括.

    二 产品型号和名称1

    ‘.主要技术参数;
    c. 特殊要求(见第8.2条)，

    d.脸收形式和要求(见第6.1条)。

9.2 播方有下列特殊要求时，可向供方提出。
    二 对单位制、电溉电压、电砚叔率等的不同要求(见第4.1.1条)

    ‘.对使用环境的不同要求(见第4.1.2条);
    c.对发热体的特殊要求(见第4.2.13条).

    d.对包装的特殊要求(见第7.5.3条)。
    供方应尽可能满足而方的各项特殊要求.但实际可供需方选择的特殊要求项目由供方参照本标准根

据各自的条件决定。
8.3 供货依据

    经制造厂与用户商定的第8.1和8.2条各项内容应写进供货合同中，后者和产品标准一起作为供货
合同的技术依据。

9.4 技术保证

    在用户遵守元件的保管安装和使用规则条件下，从制造厂发货日起18个月内，产品因制造质量不良、
发生报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负责任，免费为用户修理或更换.


